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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

 

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广东省 

2020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》（国科火字【2021】22 号）和《关于广东

省 2020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》（国科火字【2021】23 号），惠州市德

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德赛西威”）及公司全资子公

司惠州市德赛西威智能交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赛西威研究院”）

均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。 

其中，公司于 2008 年首次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并于 2011 年、2014

年、2017 年通过复审，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是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

认定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》尚未取得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备注 

1 德赛西威 GR202044002747 原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 

2 德赛西威研究院 GR202044009325 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等相关规定，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后，公司和德赛西威研究院将连续三年（2020 年-2022 年）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

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，并按 15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

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，是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技术和研发能力的认可，

亦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，上述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后续经

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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